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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,局内各单位: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0 号）、《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

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的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5〕121 号）及有关文件精神，

现就税务部门落实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有关具体工作通知

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切实落实好“三证合一”有关文件精神 

全面推行“三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

八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

是推进简政放权、便利市场准入、鼓励投资创业、激发市场活力

的重要途径。国务院、有关部门及税务总局陆续下发了一系列文

件，对“三证合一”改革有关工作做出了详细部署并提出了明确

要求。各级税务机关要站在全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“三证合一”

改革的重要意义，顾全大局、主动作为，积极采取措施、攻坚克

难，认真学习贯彻系列文件精神，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，优化各

项工作流程，落实岗位工作职责，分解工作任务到人，确保“三

证合一”改革顺利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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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切实做好“三证合一”工作衔接 

根据有关工作部署，2015 年 10 月 1 日要在全国全面推行“三证

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改革。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

沟通协调，强化国税、地税之间的协作合作，做好各相关职能部

门之间的分工配合，统筹做好改革前后的过渡衔接工作，确保现

有登记模式向“三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模式平稳过渡。 

新设立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以下统称“企业”）领取由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以下

称统一代码）的营业执照后，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，不再领取

税务登记证。企业办理涉税事宜时，在完成补充信息采集后，凭

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可代替税务登记证使用。 

除以上情形外，其他税务登记按照原有法律制度执行。 

改革前核发的原税务登记证件在过渡期继续有效。 

三、切实规范“三证合一”有关工作流程 

工商登记“一个窗口”统一受理申请后，申请材料和登记信息在

部门间共享，各部门数据互换、档案互认。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

与登记机关沟通协调，确保登记信息采集准确、完整。 

各省税务机关在交换平台获取“三证合一”企业登记信息后，依

据企业住所（以统一代码为标识）按户分配至县（区）税务机关；

县（区）税务机关确认分配有误的，将其退回至市（地）税务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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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，由市（地）税务机关重新进行分配；省税务机关无法直接分

配至县（区）税务机关的，将其分配至市（地）税务机关，由市

（地）税务机关向县（区）税务机关进行分配。 

对于工商登记已采集信息，税务机关不再重复采集；其他必要涉

税基础信息，可在企业办理有关涉税事宜时，及时采集，陆续补

齐。发生变化的，由企业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变更，税务机关及

时更新税务系统中的企业信息。 

已实行“三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模式的企业办理注销登记，

须先向税务主管机关申报清税，填写《清税申报表》（附后）。

企业可向国税、地税任何一方税务主管机关提出清税申报，税务

机关受理后应将企业清税申报信息同时传递给另一方税务机关，

国税、地税税务主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进行清税，限时办理。

清税完毕后一方税务机关及时将本部门的清税结果信息反馈给受

理税务机关，由受理税务机关根据国税、地税清税结果向纳税人

统一出具《清税证明》，并将信息共享到交换平台。 

税务机关应当分类处理纳税人清税申报，扩大即时办结范围。根

据企业经营规模、税款征收方式、纳税信用等级指标进行风险分

析，对风险等级低的当场办结清税手续；对于存在疑点情况的，

企业也可以提供税务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鉴证报告。税务机关在

核查、检查过程中发现涉嫌偷、逃、骗、抗税或虚开发票的，或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499


